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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直接关系民生福祉、产业发展、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2019年以来，辽宁省委、省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食品安全建设年三年行动为
抓手，遵循“四个最严”要求，加快推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守住了食品安全底线。

目前，全省食品安全抽检量达5.2批次/千人，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食品抽检合格率
稳定在98%以上。全省多年未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全事件，公众食品安全总体满意度达86.3%。全省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向好，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核心
提示

我省全面深化食品安全十大攻坚
行动，抓重点，补短板，标本兼治、综合
施策，有效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普遍
关心的食品安全突出问题，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实施风险评估和标准制定专项行
动，风险监测能力有效提升。设立哨
点医院 1428 家，累计完成监测采样
5589 份、检测样品 44762 份，组织开展
食品中有害物质风险监测12715批次。

实施农药兽药使用减量和产地净
化行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有效管
控。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
率提升到 46%以上，水产养殖兽药使
用量同比显著减少，全省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率达到 99.1%。典型黑土地
区重点县共实施有机肥还田面积 280
万亩，实施保护性耕作作业 850万亩、
农机深松整地作业面积480万亩。

实施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
动，婴配追溯体系逐步建立。婴配企
业全部建立良好生产规范、危害分析
和关键控制点体系、可视化监管系统，

全面落实原料和产品批批全项检验制
度，连续三年实现体系检查全覆盖，问
题整改率100%。

实施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校
园食品监管手段进一步改进。全省
中小学校、幼儿园均建立校（园）食品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实行校园食堂大
宗食品集中定点采购制度，有食堂的
中小学校 100%实现“明厨亮灶”，其中
78.7%中小学校实现“互联网+明厨亮
灶”，19 个县 1665 所学校及教学点实
施营养改善计划，直接受益学生达 57
万人。

实施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行
动，农村食品供给能力有序提高。建
立《农村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清单及防
控措施》，积极推进农村食品经营店规
范化建设试点，累计收缴假冒伪劣食
品 9565 公斤，全省 16283 个腌菜大坑
全部清空填平并推进酸菜产业园建
设，成功根治腌菜历史遗留问题。

实施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餐
桌上的安全得到保障。在全省学校食

堂、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明厨亮
灶”全覆盖基础上，学生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达到
80%。14 个地市全部实施食安封签，
保障外卖食品“最后一公里”安全。全
省已建成大型和小型厨余垃圾处理设
施 34 座，日处理能力达到 1464.12 吨；
在建厨余垃圾处理设施4座，日处理能
力达到135吨。

实施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
行动，有效净化保健食品市场。举办
以老年人识骗、防骗为主要内容的科
普宣传活动 2044 场次，参加 15.33 万
人，发放宣传材料 42.61 万余份；查处
违法案件106件，破获保健食品犯罪案
件 276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48 人，涉
案价值2.09亿元。

实施“优质粮食工程”行动，粮食
收储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强化种粮
农户产后服务，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检
验监测体系，建设“中国好粮油”示范
企业 11家，建成粮食产后服务项目 60
个，库存粮食抽检合格率 100%，省粮

食检验检测机构在国家技术比对考核
中连续十年取得满意成绩。

实施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
进口食品风险隐患有效消除。开展进
出口食品监督抽检及风险监测，严格
落实进口商备案管理，建立常态化冷
链食品疫情防控核酸检测机制，在全
国率先实施冷藏运输船船员 100%核
酸检测。

实施“双安双创”示范引领行动，
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沈阳、大连成
功进入 2019 年—2021 年创建周期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议名单，推荐
盘锦市申请国家层面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验收，锦州市、丹东市和阜新市分别
被列为第四批、第五批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创建城市，在积极推动“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创建试点的同时，启动
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县创建工作；推
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强化
东港等 15个第一、第二批县（市）示范
引领作用，加强对盖州等5个第三批县

（市）创建的指导。

1 白 杨 210123********1012 （2021）辽0123刑初16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2 王晓艳 210123********2084 （2022）辽0123刑初6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3 肖立杰 152221********4622 （2022）辽0106刑初73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4 郑纪东 210113********3717 （2022）辽0113刑初3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5 陈东龙 445281********0319 （2020）辽0102刑初100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6 陈福乐 413026********5730 （2020）辽0106刑初55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7 陈晓红 211223********1429 （2019）辽0113刑初380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8 陈艳红 210922********6025 （2019）辽0123刑初243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9 陈艳华 232324********4867 （2020）辽0113刑初116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0 陈永范 211222********5227 （2020）辽0103刑初319号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11 丁宏斌 211222********3653 （2020）辽0103刑初319号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12 丁 凯 211282********3611 （2020）辽0103刑初319号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13 董国海 210122********5114 （2020）辽0115刑初123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14 范秀良 220882********2715 （2021）辽0123刑初33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5 方月娥 210113********4728 （2020）辽0113刑初127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6 高飞鹏 210121********3118 （2019）辽0181刑初476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7 高凤英 211224********0426 （2020）辽0103刑初20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18 高 远 220882********0241 （2018）辽0191刑初444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9 高云福 210922********3613 （2020）辽0102刑初363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20 关乃全 210113********6818 （2021）辽0113刑初210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21 关淑坤 210114********4564 （2020）辽0181刑初131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22 郝 亮 210122********2732 （2021）辽0115刑初8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23 何振英 152327********0088 （2020）辽0102刑初100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24 胡秀昌 211224********0719 （2019）辽0103刑初1455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25 胡中新 413026********271X （2020）辽0112刑初1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26 黄丽敏 211224********6425 （2020）辽0103刑初499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27 江继峰 230227********2197 （2019）辽0113刑初411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28 降万萍 210123********0627 （2020）辽0123刑初75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29 金 萍 210121********4029 （2020）辽0181刑初438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30 金应基 211111********3114 （2020）辽0113刑初293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31 雷艳艳 210123********2022 （2020）辽0123刑初77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32 李保云 413026********5785 （2021）辽0106刑初266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33 李凤银 150430********3990 （2020）辽0113刑初136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34 李福新 210122********1513 （2019）辽0115刑初461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35 李桂红 211223********3023 （2019）辽0113刑初286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36 李丽春 210114********3923 （2020）辽0191刑初271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37 李晓影 210921********6127 （2020）辽0102刑初93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38 李 艳 342201********7524 （2020）辽0103刑初181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39 李 勇 210402********2918 （2020）辽0103刑初356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40 林井仁 211222********1612 （2019）辽0103刑初1484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41 林银山 210113********3217 （2019）辽0113刑初505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42 刘 丹 220281********2222 （2020）辽0112刑初29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43 刘国力 211225********2210 （2021）辽0123刑初82号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44 刘立军 211224********1732 （2019）辽0103刑初1450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45 刘 鑫 211224********4234 （2020）辽0103刑初23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46 刘艳秋 210922********3623 （2020）辽0102刑初363号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47 刘永生 232326********651X （2019）辽0113刑初459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落实“四个最严”筑牢每道防线
——我省全面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综述

本报记者 赵 铭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
工作的意见》（中发〔2019〕17号）关于落实“处罚到人”要求和实
行食品行业终身禁业的工作部署，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款“因食品安

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管理工作，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
规定，对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人员实施食
品行业终身禁业。以下人员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

作，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生产
经营者聘用以下人员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监督管理部
门吊销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我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
本立场，坚持食品安全保障为人
民、食品安全治理依靠人民、食品
安全成果由人民共享，致力于履
行政治承诺，努力提升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能力水平。

实施“放管服”改革。实行食
品生产许可告知承诺制、食品经
营连锁企业先证后核等系列改革
举措，全省食品经营许可办理实
现全程电子化。压缩食品生产许
可审批时限，最短可现场办结，最
长不超过7个工作日。积极推进
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双轨运行，
探索开展灵芝、西洋参、黄芪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
管理试点。

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推
动乳企等一批重大项目投产达
效，引导地方特色食品企业开发
50项新产品、新技术适应消费升
级需求，5 户企业获评中国轻工
业二百强企业，43个产品获得工
信部认定的食品工业“三品”专项
行动典型成果。累计培育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56个、辽宁知名品
牌农产品 218 个、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 3 个，创建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31个、国家级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3个。

提高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能
力。修订《辽宁省食品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连续多年组织省级食
品安全应急演练。创新食品安全
跨区域联合协作机制，签署东北
三省一区《食品安全区域联合协
作合作协议》，建立三省一区食
品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在
乡镇街道、村、社区设立 1.7 万名
食品安全协管员，推动全省 1.2
万名乡村“第一书记”发挥食品
安全管理职责。

督促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

责任人。不断完善生产经营者主
体责任制度并严格督促落实，严
格控制食品生产过程，推动追溯
链条向供应环节延伸，实现正向
可追、逆向可溯。生产企业食安
管理员抽考覆盖率 100%。开展
放心创建，推行先进管理方式，评
选主体责任优秀生产企业 47户、
小作坊规范管理示范店1500家、
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124 家、餐饮
质量安全示范街 138 条、餐饮质
量安全示范店 1852 家，组织 2.1
万户特殊食品企业诚信创建。
创新推动“政府统筹+金融助力”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模式，全
省 16.3 万户食品生产经营者免
费参保。

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引导和
社会监督。在辽宁卫视开设食
品安全探讨观察类电视节目《食
安辽宁》，收视率在同时段全国
上星卫视频道排名前列。持续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辽
宁日报开设食品专版，在省科技
馆常设食品安全专题展区并接
待观众年均 10 万人次，组织编
制《中小学生食品安全核心知识
读本》，向中小学生开设食品安
全系列课程年均超过100节。组
建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队伍，现
有 各 级 食 品 安 全 社 会 监 督 员
3600余名。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印发《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
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群众食
品安全维权意识、热线响应速度
进一步提高。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下一步，我省将坚决扛起食品安
全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立足

“严”的主基调，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极端负责的态度，落实好

“四个最严”要求，坚决守住食品
安全底线，切实保障全省广大群
众饮食安全。

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把食品安全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坚决落实食
品安全党政同责要求。2019 年 4 月，
在全国率先成立省食品安全领导小
组，建立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
共同担任组长、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和省（中）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
成员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同年8月，
率先印发《辽宁省省级党政领导干部
食品安全工作责任清单》，是全国第一
个建立涵盖全部省委、省政府领导班
子成员食品安全工作责任体系的省
份，也为我省做好新时期食品安全工
作提供了重要遵循。2020 年，省委将
省食品安全领导小组与省政府食品安
全委员会的工作职能和组成人员进行
整合，并将省食品安全委员会纳入省
委议事协调机构管理。

目前，全省14个市、沈抚示范区和
109 个县（区）全部制定党政领导干部
食品安全工作责任清单，全省14个市、
沈抚示范区同时成立由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任组长的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实
现了省市县党政同责全覆盖。

为深入推动我省各级党委和政府
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
安”的政治责任，省委将食品安全工作
纳入对地方党委巡视内容，省政府将
食品安全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并
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评的
重要指标，明确要求各市党委、政府每
年要向省委、省政府报送食品安全工

作报告。同时，省政府督查室对工作
开展情况组织督查，进一步压实了党
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责任，确保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的决策部署在辽
宁省落地生根。

在党对食品安全工作组织领导
下，我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
食品安全产管并重，按照“四个最严”
要求，深化监管体制机制改革，以风险
意识、底线思维、法治手段，严厉打击
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严把从农田
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

建立最严谨的标准，为食品监管、
产业发展提供规范遵循和技术指引。
积极开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研制工作，
持续开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
牵头和参与制定 5项标准。完善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审评机制，出台《辽宁省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章程》。
发挥标准引领作用，制定实施《食品安
全示范县（市、区）创建评价-创建指南》

《辽宁省餐饮服务量化分级评定规范》
《辽宁省保健食品经营管理规范》等33
项地方标准。推进企业标准公开承诺
制度和标准化评估工作，全省备案食品
安全企业标准5704份。

实施最严格的监管，为食品安全
保驾护航。严把产地环境安全关，累
计排查整治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
业 172 家、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 886
家，初步建立水质-排污口-污染源响
应联动机制，预计保护耕地面积 4.97
万亩，重点区域 PM2.5 浓度平均改善

8.9％。严把农业投入品生产使用关，
韭菜、芹菜、豇豆生产基地风险监测合
格率 99%以上，白羽肉鸡等畜禽产品
监测合格率 99.9%，牛羊肉瘦肉精、鸡
蛋、海参等产地水产品监测抽查合格
率均为 100%。严把粮食收储质量安
全关，出台地方性法规《辽宁省地方储
备粮管理条例》，制发《粮食行业重大
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成粮食产
后服务中心 83个，全国政策性粮食库
存大清查扦取样品全部合格。严把食
品加工销售质量安全关，实行食品安全
风险分级管理制度，在全国率先启动农
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
生猪屠宰企业非洲猪瘟自检率 100%，
特殊食品虚假宣传等违法问题发现率
从46%下降到3.5%，混放销售等违法问
题发现率从 64%下降到 27.5%，对全省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分支机构和
代理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线上
线下联动监管，第三方平台入网餐饮服
务提供者许可信息公示率明显提升，无
证、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
制。严把进口冷链食品安全关，开展进
口冷链食品及相关从业人员风险排查
和整改专项行动，严格执行进口冷链食
品封闭到库、人员闭环管理、疾控专业
机构统一核酸检测和消毒、全程追溯管
理及阳性货物分级分类处置等管控要
求，全省 16家首站定点冷库全部按新
标准完成改造。

实行最严厉的处罚，让违法者付
出沉痛代价。一方面深化市场监管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加强基层综合执法队伍建设。
出台《关于办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
罪案件证据审查与法律适用的指导意
见》《关于全面加强市场监管行政执法
工作的指导意见》《辽宁省维护食品药
品安全工作协作机制》等制度措施，健
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信息交流、检
验鉴定、重大事项会商、案件线索管
理、案件督办、行政执法责任倒查追究
等多项制度机制。另一方面深入开展

“铁拳”“保卫舌尖安全”“昆仑”“护航-
食药打假”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食品
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落实处罚到人要
求，建立食品安全领域终身禁业信息
共享机制。累计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
政案件11317件，侦破食品安全犯罪案
件 2100 余起，涉案价值 40 余亿元，审
结危害食品安全案件438件710人，终
身从业限制人员137名。

坚持最严肃的问责，打造过硬的
监管执法队伍。加强顶层设计，明确
监管事权、完善履责机制、强化评议考
核、定期开展食品安全专题调研。自
2011年开始，连续 10年对各市政府开
展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考核
结果向市委、市政府和省委组织部通
报，进一步严格考核奖惩，严肃责任追
究。同时，加强科技赋能，在智慧政府
建设大框架下，大力推动信息技术在
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应用，加快从人海
战术向智慧监管转型，促进全省食品
安全监管体制统一、科学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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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深化食品安全问题导向 强治理 解难题


